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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公告 

特别提示： 

1、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控股股东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电子集团”）策划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有 4 名董

事辞职，中国电子集团提名的 5名董事候选人（包括补选 1名在策划公司控制权

变更事项前已辞职的中国电子集团推荐的董事）均在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中被选举为公司董事，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2、本次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事项不涉及股份变动，不涉及要约收购。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大九天”或“公司”）根据

《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目前股东持股及董事会成员发生变

更的情况，经审慎判断，认定公司实际控制人由无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公司第一大

股东的控股股东中国电子集团。 

本次实际控制人变更不涉及持股数量的增减，中国电子集团及其下属直接持

有公司股份的企业的基本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0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4-054）。 

一、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基本情况 

1、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背景 

为加快打造 EDA 等集成电路核心优势能力，解决国家产业瓶颈问题，尽快形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对国内集成电路产业的关键支撑作用，中国电子集团作为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控

股股东，经与公司其他股东、董事充分沟通及协商，公司股东北京九创汇新资产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推荐董事杨晓东，独立董事陈丽洁、周强等同意

通过让渡董事席位等方式支持中国电子集团取得公司的控制权，发挥中国电子集

团资源优势，对接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央企单位及有关行业力量，进一步在关

键标的投资、国家项目承担、产业政策争取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帮助华大九天

尽快解决在资金、技术、团队、政策等方面的发展需求，助力华大九天成为具有

较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世界一流 EDA企业。 

2、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原因系董事调整 

公司非独立董事董大伟、杨晓东，独立董事陈丽洁、周强的辞职事项以及中

国电子集团提名郑波、张尼、阳元江作为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陈岚、穆

铁虎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事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0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4-054）。 

2024 年 12月 25 日，华大九天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补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补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中国电子集团提名的 5名董事候选人均在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中被选举为公司董事（以下简称“本次董事调整”），华大九天 11 席董

事中 6 席系中国电子集团提名。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4-058）。 

3、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1）持股比例及其表决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国电子集团通过其控股子公司中国电子有限公司、其

全资子公司中电金投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华大九天 184,900,804股股份，合计持股

比例为 34.06%，具备否决华大九天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的条件。 

（2）董事会成员选任及公司经营管理 



中国电子集团提名的董事候选人均在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中选

举为公司董事，华大九天 11 席董事中 6 席系中国电子集团提名，中国电子集团

提名并当选的董事达到华大九天董事会人数半数以上，可以对公司董事会决议产

生重大影响，并通过董事会聘任或解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等，对公司经营管理产

生重大影响。 

据此，本次董事调整后，中国电子集团成为华大九天的实际控制人。 

二、本次实际控制人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实际控制人变更对公司的影响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0 日在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54）。 

三、其他说明 

1、本次实际控制人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

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持股情况比较分散，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为中国电子有限公司、北京九创汇新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中电金投控股有限公司、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和上

海建元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前述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 21.22%、

17.63%、12.84%、8.88%和 7.58%，上述股东中没有任何一个股东能够单独对公司

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无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由无实际控制

人变更为中国电子集团。 

3、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根据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关于创业板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认定标准，本次



董事调整后，中国电子集团间接持有华大九天 34.06%的股份且华大九天董事会

成员中过半数系由中国电子集团提名，中国电子集团能够对公司董事会决议产生

重大影响并通过董事会聘任或解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等，对公司经营管理产生重

大影响，中国电子集团拟将华大九天纳入中国电子集团合并报表范围且按照子企

业进行管理，中国电子集团成为华大九天的实际控制人。 

五、备查文件 

1、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变更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2 月 25日 


